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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
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修改决定共计51条，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总条文由
原来的75条增加到103条。
李广宇副庭长长期处在行政审判的第一线，且全程参与了此次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其执笔的解
读透析了修法背景，凝聚了修法精华，是行政审判领域重要的基于实践的研究成果。
本书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提供了熟知、掌握和运用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依据参考，让新的司法解释
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法官倾力奉献
作者全程参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主持起草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权威解读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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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广宇，河北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
士在读。现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二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政府研究院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行政
审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全程参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主持起草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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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司法解释的起草目的和依据）
第一条（立案登记制）
1 保护诉权
2 立案登记制
3 一次性告知补正
4 对不予立案裁定的上诉
第二条（具体的诉讼请求）
1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2 诉讼类型化
第三条（裁定驳回起诉）
1 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2 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3 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4 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5 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6 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7 重复起诉的
8 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9 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10 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11 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条（不作为的起诉期限）
1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2 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
出
第五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1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2 “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
3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第六条（维持或改变原行政行为的界定）
1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2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
3 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
第七条（共同被告）
第八条（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
第九条（共同被告情况下的审查对象及举证责任）
1 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
2 举证责任与举证行为
第十条（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判决）
1 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2 一并判决的具体方式
3 《行政裁判文书样式（试行）》的相关要求
第十一条（行政协议的概念和类型）
1 行政协议的概念
2 行政协议的类型
第十二条（行政协议的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
1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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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
规定
第十三条（行政协议案件的管辖）
第十四条（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1 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2 如何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3 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
第十五条（行政协议案件的判决）
1 履行协议
2 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
3 单方变更、解除协议及其补偿
4 行政机关合同请求权的实现
第十六条（行政协议案件的诉讼费用）
1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
2 诉讼费用交纳标准
3 诉讼费用的交纳和退还
4 诉讼费用的负担
5 司法救助
第十七条（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提出时间和排除范围）
1 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2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
3 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4 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适用范围
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
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
6 对不予准许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十八条（民事争议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1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民事争议应当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2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不另行立案
第十九条（相关民事争议的审理、裁判和上诉）
1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 当事人在调解中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3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应当分别裁判
4 上诉
第二十条（请求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
1 请求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
2 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第二十一条（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处理）
1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2 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
3 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4 其他问题
第二十二条（履行判决）
1 义务之诉
2 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一般给付之诉的区别
3 义务之诉的特别实体判决要件
4 义务之诉的判决方式
第二十三条（给付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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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付之诉
2 给付之诉的特别诉讼要件
3 给付之诉的判决方式
第二十四条（申请再审的期间）
1 申请再审
2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3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4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二十五条（一次再审申请，一次抗诉）
1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3 检察建议
第二十六条（新旧法的衔接）
1 法律的公布与生效
2 新旧法衔接的具体问题
第二十七条（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的效力）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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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小开本，471页，80元，#论总公司员工如何挣钱#

Page 7



《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